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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4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6_534184.htm 1、债的概念和特征 债是指特定

人之间请求为特定行为的财产性法律关系。债的关系包括合

同关系、无因管理关系、不当得利关系和因侵权行为引起的

权利义务关系等。 2、债的法律关系 债的要素包括债的主体

、债的内容、债的客体（也称"标的"）。债的主体是指参与

债的关系的当事人，债的内容是指债权和债务，债的标的是

指债权债务所指向的事物。 3、债的分类 （1）依债的发生原

因所作的分类 ①合同。②缔约上的过失。③单独行为。④侵

权行为。⑤无因管理。⑥不当得利。⑦其他。 （2）其他分

类 ①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。意定之债是指债的发生及其内容

由当事人依其自由意思而决定的债。法定之债是指债的发生

及其内容均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债。 ②特定物之债与种类物之

债。 ③单一人之债与多数人之债。单一人之债是指债的关系

中，债权人与债务人各为一人的债；多数人之债是指债的关

系中，债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债。 ④按

份之债与连带之债。按份之债是指多数债权人或多数债务人

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享有债权或负担债务的债；连带之债是

指当债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数人时，各债权人均得请求债

务人为全部债务的履行，各债务人均负有为全部履行的义务

，并且，全部债权债务关系因一次全部给付而归于消灭的债

。 ⑤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。简单之债是指债的标的只有一种

，当事人只能按该种标的履行；选择之债是指债的标的有数

种，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为履行标的。 ⑥主债与从债。 



「例题」甲与农机公司签订一份购买一台拖拉机的合同。甲

与农机公司发生了债的关系，从性质上讲，该债属于（ ）。

A.法定之债 B.单一人之债 C.简单之债 D.选择之债 E.连带之债 

「答案」BC 「解析」这是意定之债（合同之债），单一人之

债、简单之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